
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沂源县突出“五个优

化”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政策（试行）的通知
源政办字〔2021〕18 号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《沂源县突出“五个优化”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政策（试行）》已经

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15 日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  

沂源县突出“五个优化”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

十条政策（试行）

 

为大力实施产业赋能行动，推动全县工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，加快新旧

动能转换，聚力打造新型工业强县，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优化提升技术工艺

（一）装备升级换芯。对符合条件且纳入县统计局技改项目库的技术改造

项目，根据第三方机构审核的实际设备（软件）投资额，按照最高不超过 10%



的标准给予补助，补助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，同一项目市县补助不重复享受。

（责任单位：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县财政局）

（二）智能化改造提升。列入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的企业，给予

一次性 10 万元奖励。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认定企业，首次评定为单元级

（AA）的给予 10 万元奖励，评定为流程级（AAA）的给予 20 万元奖励，评定为

网络级（AAAA）的给予 30 万元奖励，评定为生态级（AAAAA）的给予 40 万元奖

励。同时，对年审晋级的企业，给与差额奖励。被市级认定的智慧工厂、智能车间，

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5 万元奖励。对新列入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、省智能制造试点

示范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20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

县财政局）

（三）工业互联网推广应用。打造优质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，每年评选 5

个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优秀案例，每个应用场景奖励 10 万元。支持工业互联网

创新应用服务平台建设，对在我县建立的工业互联网生态智能与创新应用平台，

给予一次性30万元奖励。对列入国家和省工业互联网APP优秀解决方案的企业，

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10 万元奖励。对认定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的项目，

给予 20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大数据中心）

二、优化拓展产品体系

（四）“制造+设计”体系。对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工业设计中

心，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20 万元、10 万元资金扶持。对新获批的省级、市级“一企



一技术研发中心”，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5 万元资金扶持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工业和信

息化局、县财政局）

（五）“制造+服务”体系。对列入省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及关键核

心零部件产品目录的产品，给予 20 万元奖励。（责任部门：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

县财政局）

三、优化提高产品质量

（六）绿色改造提升。支持绿色改造提升，列入国家、省、市绿色工厂的

企业，分别给予 50 万元、20 万元、10 万元补助。列入国家、省、市绿色产品

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工业和信息

化局、县财政局）

四、优化完善产业链条

（七）产业链条延伸。鼓励企业在产业链条延伸上加强合作，对延链、补

链、强链项目获得股权投资机构股权投资的，经认定后按照项目股权投资额 2%

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，最高 10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发展改革局、县工业

和信息化局、县财政局）

五、优化提升经济效益

（八）盘活闲置资产奖励。鼓励企业盘活现有闲置土地或厂房用于项目建

设，对设备总投资 500 万以上的项目，根据第三方机构审核的实际设备投资额，

按照最高不超过 15%的标准给予补助，补助额最高 100 万元。盘活闲置资产项



目，不再享受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县

自然资源局、县财政局）

（九）企业规模跨越发展奖励。对于完成产值 5000 万元至 5 亿元（不含

本数）的且当年产值同比增长超过 30%、产值 5 亿元至 10 亿元（不含本数）的

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年产值同比增长超过 20%和产值 10 亿元（含 10 亿元）以

上的规上工业企业当年产值同比增长超过 10%的跨越发展企业，每增加（高出）1

个百分点，分别奖励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0.5 万元、1 万元、2 万元，对应

最高奖励分别不超过 5 万元、10 万元、2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工业和信息化

局、县统计局、县财政局）

（十）企业经济贡献奖励。对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10 亿元、20 亿元、30 亿

元、50 亿元、100 亿元的企业，对应分别奖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2 万元、

5 万元、10 万元、20 万元、50 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县统计局、

县财政局）

本政策由县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若有政策规定与本文件

不一致的，以本文件为准。


